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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承诺补偿股份注销完成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 本次回购的应补偿股份涉及北京弘高慧目投资有限公司和北京弘高中太投资有限公司

２

名股

东，回购注销的股票数量共计为

６

，

０３４

，

４７８

股，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的

１．４６％

。

２

、本次应补偿股份由上市公司以

１

元对价回购并注销。本次回购的股票于

２０１６

年

０６

月

２９

日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深圳分公司完成注销手续。

一、本次应补偿股份回购情况

根据公司与北京弘高慧目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弘高中太投资有限公司、龙天陆及李晓蕊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８

日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

议》，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６

日签署了《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弘高慧目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弘高

中太投资有限公司、北京龙天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李晓蕊关于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公司向弘高慧目、弘高中太、龙天陆及李晓蕊发行股份，购买上述

置入资产作价超出置出资产作价的差额部分（即

２１８

，

３６０．００

万元）。

按照发行价格

７．９８

元

／

股计算，本次拟发行股份的数量

２７３

，

６３４

，

０８５

股，每股面值

１

元。拟发行股份的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发行股份数（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弘高慧目

１２６

，

２９５

，

８１２ ３０．６０％

弘高中太

１２２

，

０８１

，

８５１ ２９．５８％

龙天陆

２１

，

０４２

，

４６１ ５．１０％

李晓蕊

４

，

２１３

，

９６１ １．０２％

合 计

２７３

，

６３４

，

０８５ ６６．３０％

弘高慧目、弘高中太承诺弘高设计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分别不低于

２１

，

９００

万元、

２９

，

８００

万元、

３９

，

２００

万元。如弘高设计在承诺期内未能实现承诺净利润，则

弘高慧目、弘高中太应在承诺期内各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在指定媒体披露后的十个工作日内，以其自

本次交易中取得的股份向东光微电支付补偿。

（

１

） 当期的补偿金额按照如下方式计算：当期应补偿金额

＝

（交易基准日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

润数

－

交易基准日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

÷

承诺期内各年度承诺净利润之和

×

本次交易的总对

价

－

已补偿金额

（

２

） 当期应补偿金额中弘高慧目、弘高中太内部按照股权交割日前各自持有的弘高设计出资额占

其合计持有弘高设计出资总额的持股比例分担本条约定的补偿金额，弘高慧目、弘高中太就其应承担

的补偿事宜互负连带责任。

（

３

）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为：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

＝

当期应补偿金额

／

本次发行的股份

价格

（

４

） 公司在承诺期内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或分配股票股利的， 则应补偿股份数量相应调整

为：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

＝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调整前）

×

（

１＋

转增或送股比例）

（

５

） 公司在承诺期内已分配的现金股利应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

＝

截至补偿前每股已

获得的现金股利

×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

（

６

） 各方同意，公司和弘高设计应在承诺期内各会计年度结束后的

５

个月内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出

具《专项审核报告》。

（

７

） 补偿时，先以弘高慧目、弘高中太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的股份进行补偿，不足的部分由

弘高慧目、弘高中太以现金补偿。

北京弘高建筑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报表业经上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并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８

日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报告文号为上会师报字（

２０１６

）第

２２０４

号。

经审计的弘高设计

２０１５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２８０

，

４２８

，

７５２．９５

元，完成比例为

９４．１０％

。

根据弘高设计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实际盈利情况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４

年度（元）

２０１５

年度（元） 合计数（元）

承诺数

２１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９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实现数

２２１

，

０４８

，

９０１．７６ ２８０

，

４２８

，

７５２．９５ ５０１

，

４７７

，

６５４．７１

实现数与承诺数的差额

２

，

０４８

，

９０１．７６ １７

，

５７１

，

２４７．０２ １５

，

５２２

，

３４５．２９

根据上述盈利情况，我们测算了弘高慧目和弘高中太需要补偿的股份情况如下：

补偿主体 补偿前持有股数（股） 分摊比例 补偿股份数量（股） 补偿后的股份数量（股）

弘高慧目

１２６

，

２９５

，

８１２ ５０．８５％ ３

，

０６８

，

４２９ １２３

，

２７７

，

３８３

弘高中太

１２２

，

０８１

，

８５１ ４９．１５％ ２

，

９６６

，

０４９ １１９

，

１１５

，

８０２

合计

２４８

，

３７７

，

６６３ １００％ ６

，

０３４

，

４７８ ２４２

，

３４３

，

１８５

二、本次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２０１６

年

０４

月

２７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购买股权

２０１５

年度业绩承诺事项情况的说明》的议案、《关于拟回购注销发行股票购买资产部分股票》的议案以及《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回购、注销及利润分配相关事宜并调整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

章程》三项议案。

２０１６

年

０５

月

１８

日，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回购注销公司发行股票购买资产部分

股票》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回购、注销及利润分配相关事宜并调整注册

资本并修改工程章程的议案》两项议案。

三、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占总股本比例 股份数量 股份数量 占总股本比例

一、销售流通股

２５８

，

７２１

，

７０９ ６２．６８％ ６

，

０３４

，

４７８ ２５２

，

６８７

，

２３１ ６２．１３％

首发机构类限售股

２４８

，

３７７

，

６６３ ６０．１８％ ６

，

０３４

，

４７８ ２４８

，

３７７

，

６６３ ５９．５９％

高管锁定股

１０

，

３４４

，

０４６ ２．５１％ ０ １０

，

３４４

，

０４６ ２．５４％

二、无限售流通股

１５４

，

０１２

，

３７６ ３７．３２％ ０ １５４

，

０１２

，

３７６ ３７．８７％

总股本

４１２

，

７３４

，

０８５ １００％ ６

，

０３４

，

４７８ ４０６

，

６９９

，

６０７ １００％

四、本次回购价格

根据《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弘高慧目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弘高中太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龙天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李晓蕊关于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协议》，承诺人应补偿的股份由上市公司以

１

元对价回购并注销。

五、本次回购对公司每股收益的调整情况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本次回购前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６９ ０．６５

本次回购后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７０ ０．６６

（注：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东光微电”）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更名为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

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0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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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6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９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煌上煌

集团有限公司提交的《关于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预案的提案及承诺》，为充分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性，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利润分配方案基本情况

１

、利润分配方案具体内容

提议人：煌上煌集团有限公司

提议理由：基于公司目前总股本规模较小，经营及盈利状况良好，每股未分配利润和资本公积金较高，且公司自上市以来未进行过送股及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为了回报广大股东，共同分享公司发展的经营成果，同时增强公司股票的流动性，提出本利润分配预案。

送红股（股） 派息（元） 公积金转增股本（股）

每十股

５ １．２５ ２５

分配总额

以截止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总股本

１２４

，

９８９

，

２８２

股为基数，拟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５

股，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１．２５

元（含

税），同时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公司总股本

１２４

，

９８９

，

２８２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２５

股，合计送转

３７４

，

９６７

，

８４６

股。

提示 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后股本发生变动的，若未约定，将按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２

、利润分配方案的合理性、合法性、合规性

公司专注于酱卤肉制品、佐餐凉菜快捷消费食品及米制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涵盖了鸭、鸡、鹅、

猪、牛、羊等快捷消费酱卤肉制品及水产、蔬菜、豆制品等佐餐凉菜食品和粽子、月饼等米制品，产品品

种已达二百多个。形成了以禽类产品为核心，畜类产品为发展重点，并延伸至其他蔬菜、水产、豆制品、

米制品的丰富快捷消费产品组合。产品主要特点为消费便利快捷、营养卫生安全，面向广大普通消费

者。主要经营模式为直营连锁和特许经营连锁两种经营模式。

公司目前处于行业发展的成熟阶段，这个阶段最大特点是企业之间展开了品牌竞争，龙头企业开

始注重以品牌建设为核心，同时不断加强企业战略规划、产品质量控制、产品开发、产业链建设、人力资

源系统、企业信息系统等方面的建设，不断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及提升拓展业务市场份额。

为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作为江西省农副产品深加工行业的龙头企业，和全国肉类食品行业前

５０

强企业，公司加大了改革创新的力度，

２０１５

年公司成功收购并控股嘉兴市真真老老食品有限公司，进

一步增强了企业的盈利能力。

２０１６

年初公司根据行业发展情况，提出了“产品升级、品牌升级、信息化升级”三大最新发展战略，为

提升公司的形象和实力，使公司走向更高、更广、更深层次的发展轨道，成为食品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

向全球影响力、综合性的企业集团迈进。同时为了回报跟随煌上煌发展的广大股东，共同分享公司发展

的经营成果，控股股东煌上煌集团有限公司特此提出了本次利润分配预案。

该利润分配预案符合相关《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

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和《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３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符合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股东回报规划》以及做出的相关承诺。该利润分配方

案有利于与全体股东分享公司成长的经营成果，上述利润分配预案与公司业绩相匹配、与公司成长性

相符，实施上述利润分配预案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或其他不良影响。

３

、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成长性的匹配性

本利润分配方案是鉴于公司持续、稳健的盈利能力和良好的财务状况，并结合公司未来的发展前

景和战略规划，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提出的，充分考虑到广大投资者的合理诉求，

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经营业绩及未来发展相匹配，有利于优化公司股本结构，符合公司的发展规划。

二、提议人、

５％

以上股东及董监高持股变动情况及未来减持计划

１

、提议人、

５％

以上股东及董监高在利润分配方案披露前

６

个月内的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余福鑫先生亲属余福华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

日出售公司股份

４００

股。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公

司提议人、

５％

以上股东及其他董监高在利润分配方案披露前

６

个月内无持股变动情况。

２

、提议人、

５％

以上股东及董监高在利润分配方案披露后

６

个月内的减持计划：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公司尚未收到提议人、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董监高拟在未来

６

个月内有减持意

向的通知，若触及相关减持行为，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相关风险提示

１

、 利润分配方案中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对公司报告期内净资产收益率以及投资者持股比例没

有实质性的影响。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由

１２４

，

９８９

，

２８２

股增加至

４９９

，

９５７

，

１２８

股，报告期内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相应摊薄。

２

、公司在利润分配方案披露前后

６

个月内不存在限售股解禁或限售股即将届满情形。

３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仅代表提议人及与会董事的个人意见，并非董事会决

议，具体利润分配预案尚需等待

２０１６

年半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经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

可实施。公司

２０１６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最终以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提交股东大会批准通过的方案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说明

１

、公司董事会接到控股股东煌上煌集团有限公司提交的《关于江西煌上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提议及承诺》后，公司五名董事（超过公司董事会成员

１／２

）徐桂芬、褚浚、褚剑、范旭明、章启武对上述议案进行了讨论并书面签字确认，并在公司董事会审议

上述

２０１６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时投赞成票。

２

、公司控股股东煌上煌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在公司召开有关股东大会审议上述

２０１６

年半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时投赞成票。

３

、在本预案预披露前，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了保密

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同时做好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工作，防止内幕信息的泄露。

４

、根据合理推算，本次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不会超过可分配范围。

５

、公司不存在其他应当说明或披露的事项。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控股股东煌上煌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江西煌上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半年度利

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提议及承诺》；

２

、半数以上董事签字确认的书面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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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未出现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出现。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召开时间：

（

1

）现场召开时间：

2016

年

6

月

29

日下午

14:00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6

年

6

月

28

日

-6

月

29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6

月

29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6

月

28

日下午

15:00

至

2016

年

6

月

29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

、现场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荆溪镇铁岭北路

2

号公司一楼多功能会议室

4

、股权登记日：

2016

年

6

月

23

日

5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

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6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良光先生

7

、会议召开合法、合规性：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制度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11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53,345,532

股，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9791%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8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93,332,732

股，

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8972%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亦出席了本次大会。公司董事会聘请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律师出席本次会议。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3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60,012,800

股，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0818%

。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逐项审议， 本次大会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

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的议案》

赞成股数为

153,345,53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为

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

0%

；弃权股数为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

0%

。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以下：

赞成股数为

7,288,432

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为

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股数为

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的议案》。

（二）《关于提名张欣怡女士为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赞成股数为

153,345,53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为

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

0%

；弃权股数为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

0%

。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以下：

赞成股数为

7,288,432

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为

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股数为

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提名张欣怡女士为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三）《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增加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赞成股数为

153,345,53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为

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

0%

；弃权股数为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

0%

。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以下：

赞成股数为

7,288,432

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为

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股数为

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该议案以特别决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 《关于变更经营范围、 增加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公司聘请的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李豪律师、吴焰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关

于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该《法

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关于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之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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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利润分配方案：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46

元（含税）；

●

对于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待实际转让股票时根据持股期限计算

应缴纳的税额

,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046

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香港联交所投

资者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414

元；

●

股权登记日：

2016

年

7

月

6

日；

●

除息日及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6

年

7

月

7

日。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已经

2016

年

5

月

17

日召开的公

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于

2016

年

5

月

18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上。

二、分配方案

（一）发放年度：

2015

年年度。

（二）发放对象：截至

2016

年

7

月

6

日（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三）

2015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公司以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3,857,000,0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人民币

0.46

元（含税）现金股利，共计分配现金股利

177,422,000.00

元（含税），剩

余未分配利润滚存到以后年度分配；资本公积金不转增股本。

（四）扣税说明

1.

对于

A

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

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

〕

101

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

题的通知（财税〔

2012

〕

85

号）》有关规定执行。即持股期限（持股期限是指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

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续时间）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

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

；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其股息

红利所得按

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

；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

个人所得税。

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按照

0.046

元

/

股发放红利。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

收并划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

对于《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具有居民企业含义的机构投资者（不含

QFII

）的现金红利，依规定不代

扣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

0.046

元

/

股（含税）。

3.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下简称

"QFII"

）股东的现金红利，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2009

年

1

月

23

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

税函

[2009]473

号）的规定，由本公司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为

0.0414

元

/

股。如该类股东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

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4.

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

A

股股票（

"

沪股通

"

），

其现金红利由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

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

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

号）执行，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0414

元

/

股。

5.

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缴纳，实际派发

0.046

元

/

股（含税）。

三、相关日期

1.

股权登记日：

2016

年

7

月

6

日

2.

除息日及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6

年

7

月

7

日

四、分派对象

截至

2016

年

7

月

6

日（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利润分配办法

1.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2.

除上述股东外，其他持有本公司股份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

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

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

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咨询办法

1．

咨询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7

号财富中心写字楼

A

座

29

层董事会办

公室

2．

咨询电话：

010－63706008

3．

咨询传真：

010－63706008

4．

邮政编码：

100020

特此公告。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1718� � � �证券简称：际华集团 公告编号：临2016-030

债券代码：122425� � � �债券简称：15际华01

债券代码：122426� � � �债券简称：15际华02

债券代码：122358� � � �债券简称：15际华03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6

年

6

月

24

日以书面形式向公司董事和监事以及

高级管理人员发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通知和议案，会议于

2016

年

6

月

29

日在公司

总部

29

层第二会议室召开。会议采取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进行。会议由李学成董事长主持，全体董

事出席会议，公司监事会部分成员及其他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按照会议通知所列议程进行，会

议召集、出席会议董事人数、召开程序等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会议经审议，形成如下决

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

3517

公司实施第三期土地收储》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

--

际华三五一七橡胶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3517

公司）对其现有的位于岳

阳市老厂区的

176,013.5m2

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附属物进行处置。该宗土地由岳阳市政府授权机

构进行收储并给与补偿。总补偿价款为

16,678

万元现金，扣除

3517

公司拟处置资产净值

5,978

万元，预

计资产处置收益约

10,700

万元，以公司年终财务审计为准。授权公司经理层办理相关手续。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意见》。

本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的《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处置资产公告》。

特此公告。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1718� � � �证券简称：际华集团 公告编号：临2016-031

债券代码：122425� � � �债券简称：15际华01

债券代码：122426� � � �债券简称：15际华02

债券代码：122358� � � �债券简称：15际华03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处置资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

际华三五一七橡胶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3517

公司

"

）部分生产拟转移搬

迁，计划将原址部分厂房所在土地使用权交由岳阳市政府授权机构收储，总补偿款为

16,678

万元，预计

资产处置收益约

10,700

万元（以年终审计为准）。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不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

批。

一、交易概述

根据岳阳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岳阳市中心城区重点排污企业退二进三工作方案的通知》（市政

办发〔

2010

〕

8

号）等文件精神，

3517

公司计划将生产进行搬迁（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5

日披露的《际华

集团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经岳阳市政府与

3517

公司协商，确定将

3517

公司位于汴

和园路以东、际华路两侧的

176,013.5

平方米（约

264.02

亩）土地交由岳阳市政府授权机构收储，岳阳市

政府授权机构按国家规定对该宗土地及相应建筑物、附属物给予补偿，总补偿款

16,678

万元。正式协议

尚待签署。

此前，

3517

公司已经分别于

2014

年

12

月交由政府收储老厂区土地

23,076.7m2

，

2015

年

12

月交由政

府收储老厂区土地

60,903.8m2

。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13

次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审议通过。本事项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二、相关各方介绍

（一）

3517

公司简介

3517

公司是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位于湖南省岳阳市，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主要经营范围包括：

胶鞋、注塑鞋、运动鞋、旅游鞋、布鞋、棉鞋、胶靴、水靴、凉鞋、拖鞋、劳保鞋、皮鞋、胶布雨衣、塑料雨衣、

气垫床、桑拿桶、便携式桑拿器、充气席梦思、橡胶密封胶圈及各种配件、法兰垫、止水胶带、服装、劳保

用品、纸类包装材料、橡胶专业设备制造等。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经审计）

56,

763.83

万元，利润总额

13,248.80

万元；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未经审计）

31,018.00

万元，利润总额

1,011.51

万元。

（二）对方简介

岳阳市国土资源局、岳阳市房屋征收与补偿事务所隶属岳阳市政府，主要负责土地收储、房屋征

收等管理工作，经授权负责本次土地及房屋收储、补偿工作。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

3517

公司位于汴和园路以东、际华路两侧的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下）建（构）筑

物、附属物等，所有资产为

3517

公司所有，权属清晰，不存在任何限制转让或者妨碍权属转移的情况。

该土地位于湖南省岳阳市洞庭北路

71

号，面积

176,013.5

平方米，为授权经营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土

地证号：湘国用（

2009

）第

478

号。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拟处置资产账面原值

9,402

万元，净值

5,978

万元。

其中：土地使用权账面原值

5,668

万元，净值

4,789

万元；涉及房屋、建筑物

80

处，账面原值

3,734

万元

,

净

值

1,189

万元。

（二）交易定价

该宗土地征收补偿金额为：人民币

14,942.72

万元。其中：土地使用权补偿

6,917.33

万元；房屋补偿

6,

948.42

万元；构筑物及附属物补偿

517.8

万元；绿化补偿

465.39

元；装饰装修补偿

93.78

万元。

同时，对机器设备、特殊构筑物、停工损失等给予补偿

1,735.28

万元。

交易双方以岳阳市土地收储政策、标准为基础，遵循市场化原则，以资产评估结果为依据，确定总

收购价款为

16,678

万元。扣除

3517

公司拟处置资产净值

5,978

万元，预计资产处置收益约

10,700

万元，最

终数据以公司年终财务审计为准。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交易协议甲方：岳阳市国土资源局

交易协议乙方：际华三五一七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交易协议丙方：岳阳市房屋征收与补偿事务所

（二）交易价格及支付方式

交易价格：人民币

16,678

万元。

支付方式：

1.

协议项下土地使用的规划方案经批准确定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支付

50%

；

2.

乙方在完

成搬迁后

5

个工作日内，支付

20%

；

3.

市政府批准该宗地的处置方案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剩余款项一次

性支付。

（三）生效日期及生效条件

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目前协议尚待签署。

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

3517

公司根据岳阳市政府的规划要求结合自身条件实施的， 有利于企业盘活存量资

产。交易所得资金主要用于新厂区建设、设备更新改造及补充日常营运资金，交易定价公平、公开，符

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该项交易预计使公司取得资产处置收益约

10,700

万元，最终以公司年终财务审计为准。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资产处置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意

3517

公司对位于湖南省岳阳市洞庭北

路

71

号处

176,013.5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及相应建筑物、 附属物进行处置。（详见单独披露的独立董事意

见）。

特此公告。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1668� � �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2016-035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九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

92

次会议

("

会议

")

于

2016

年

6

月

29

日在北京中建大

厦

A

座

18

层会议室举行。董事长官庆主持会议

,

董事郑虎、钟瑞明和杨春锦出席了会议

,

董事余海龙因公

未出席现场会议

,

已授权委托杨春锦代行表决。公司部分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于

6

月

23

日以邮件方式发出

,

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建筑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及《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定

,

会议合法有效。经与会董事认真审

议并记名投票表决

,

形成决议如下

:

一、审议并一致通过《关于聘任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薛克庆担任公司财务总监

,

上述任职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二、审议并一致通过《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期限制性股票

2016

年第二

批次解锁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关联董事官

庆在表决过程中依法对上述议案进行了回避。公司

4

名董事投票同意上述议案。

根据《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计划》

,2016

年

6

月

28

日

,

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期

限制性股票第二批次解锁期限已届满

,

解锁条件已满足

,

同意解锁。

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期限制性股票

2016

年第二批次解锁涉及的激励对象为

664

名。根据有关

人员情况和考核结果

,

其中

,

考核结果为良好及以上、按规定

100%

解锁第二批次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

有

644

名

;

考核结果为合格、按规定

80%

解锁并

20%

回购第二批次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有

6

名

;

考核结果

为不合格、按规定不解锁并

100%

回购第二批次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有

1

名

;

离职的、按规定不解锁并

回购全部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有

13

名。

上述人员涉及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

462,557,99

股

;

涉及回购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

2,

037,335

股

,

由公司按其认购价格

(

即授予价格的

50%)1.79

元

/

股实施回购

,

合计回购金额

3,646,829.65

元。本

次回购的限制性股票按现行规定予以注销

,

如相关规定做出调整

,

公司董事会将另行研究。

特此公告。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1668� � �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2016-036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与会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监事会第

50

次会议于

2016

年

6

月

29

日在北京中建大

厦

A

座

18

层举行。公司

5

名监事均出席了本次会议

,

并进行了投票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中国建筑股份有

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规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期

限制性股票

2016

年第二批次解锁的议案》

,

并一致形成决议如下

:

2016

年首期限制性股票第二批次解锁涉及的激励对象为

664

名

(

即

2013

年授予股票的

686

名激励对

象扣除

2015

年第一批次解锁时离职的

22

名激励对象

)

。根据有关人员情况和考核结果

,

其中

,

考核结果为

良好及以上、按规定

100%

解锁第二批次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有

644

名

;

考核结果为合格、按规定

80%

解

锁并

20%

回购第二批次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有

6

名

;

考核结果为不合格、按规定不解锁并

100%

回购第

二批次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有

1

名

;

离职的、按规定不解锁并回购全部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

有

13

名。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情形

: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

;

最近三年内因

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650

名激励对象满足解锁条件。

特此公告。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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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

")

于

2016

年

6

月

29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

92

次会议

,

审议通过《关

于聘任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根据工作需要

,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

,

同意聘任薛克

庆先生

(

简历附后

)

为公司财务总监。上述聘任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

任期自董事会另聘

/

解聘时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聘任财务总监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

内容详见同日刊载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附

:

薛克庆先生简历

薛克庆

,

男

,1963

年

9

月出生

,

大学本科学历

,1985

年

7

月毕业于山西财经学院会计学专业。现任中国建

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会计师、财务部总经理

,

中建财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

高级会计师。薛克庆先生于

1985

年

7

月参加工作

,

历任中建总公司财务部综合财务处处长

;

中建总公司财务资金部副经理

,

投资部总

经理

,

资金部总经理

,

融资与投资部总经理

;

中建财务公司董事、总经理等职。


